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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口統計資料為提供政府釐定各項施政措施之最基本資料，例如

研究人口特性，推論未來人口消長趨勢或研究人口各種質量組合，以

提供編製生命表示之及學術研究參考，皆為政府擬定政治、社會、教

育、經濟建設及人力資源運用之重要依歸。 

5996
5916

6071
6207 6194

6303

6735
6650

6537 6533 6483 6460

圖 1－1

新北市坪林區歷年總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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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坪林的居民人口數相當稀少，歷年來都未超過七千人，全區人

數僅佔新北市 0.17％，及大文山地區（新店、汐止、深坑、石碇、

烏來、坪林）的 1.32％左右。這樣的人口規模並不利於產業的發展。

此外，在人口成長方面，歷年來(從 97年)人口數幾乎為零成長，但

是近年來區內人口外移數量仍多，使得社會增加率為負值，造成人口

成長停滯。而都市計畫區內人口亦是逐年減少，其原因包括坪林地處

偏遠，地方產業較缺乏競爭力，加上聯外交通愈來愈便利，反而加速

人口外移現象。 

 



貳、 人口分布 

本區根據 102年底戶籍登記資料顯示人口數為 6,460人，其中男

性為 3,621人、女性為 2,839人，本區土地總面績為 170.84平方公

里，人口密度平方公里 38人。共有 7里，78鄰，總戶數為 2,478戶。

本區人口最多的是「坪林里」人口數有 1,355人，其次是「大林里」

人口數為 1,268人，「粗窟里」人口數為 933人居第三位，最少為「石

曹里」人口僅有 4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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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結構: 

本區 102年底人口數為 6,460人，幼年齡組(0-14歲)人口數為

603人，佔總人口 9.33%;勞動力年齡組(15-64歲)人口為 4,467人，

佔總人口 69.14%;老人年齡組(65歲以上)人口為 1,390人，佔總人口

21.51%。 



 

 

 

 

 

 

 

 

 

 

 

 

 

 

 

 

 

 

 

 

 

 

 

 

 

 

 

 



 

參、 人口結構 

一、 性比例: 

性比例係以表示男女性別分配之數值，通常以每百名女子所

當之男子人數(百分比)表示，由整體性比例觀之，本區近十年之

性比率由最高 131.38%降低至 125.65% ，可以得知，民眾對於性

別之偏好(即重男輕女)，呈現逐年遞減之趨勢，加上政府檢討「懷

孕初期進行性別篩檢」之政策推動下，使得性別失衡之現象略為

舒緩。 

表 3－1 

年別 性比例%(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男/女*100 

民國九十二年 130.94 

民國九十三年 131.38 

民國九十四年 128.77 

民國九十五年 130.10 

民國九十六年 128.29 

民國九十七年 127.51 

民國九十八年 127.47 

民國九十九年 126.19 

民國一百年 125.19 

民國一百零一年 125.65 

民國一百零二年 127.54 

 

 

 



二、 教育程度： 

本區十五歲以上人口數 5,857人，其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 130

人，大學者 754人，專科者 439人，合佔 22.58%。高中(職)者

1,714人，佔 29.26%;國初中(職)983人，佔 16.78%;小學者 1,465

人 25.01%。其不識字者隨人口年齡遞減少之，顯示教育普及及國

民識字率增加。 

三、 婚姻狀況 

本區 15歲以上未婚男性有 1,304人、女性有 932人，佔 15

歲以上總人口比例 34% ;已婚有 3,286人，佔 50%；離婚人數有

380人，佔 6%；喪偶者有 534人；佔 8.25％(參見下表 3-2)，惟

社會結構及價值觀念之改變，離婚之情形有明顯增加趨勢。 

3-2 新北市坪林區現住人口之婚姻狀況 

中華民國102年底 

單位:人 

性別 總計 
15歲以上 

合計 未婚 有配偶 離婚 喪偶 

總計 6,460 6,460 2,236 3,286 405 533 

男 3,621 3,610 1,304 1,945 265 107 

女 2,839 2,839 932 1,341 140 426 

資料來源：新北市坪林區戶政事務所 

 

 

 



肆、 結論 

根據聯合國對高齡化社會的定義，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超過 7％，我國自 82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

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持續攀升，97年底已達 10.4％，老化

指數為 61.5％，而我國老化指數比亞洲其他國家為高；而觀

察本區年長者之年齡亦為更加長壽，分析原因為優良生活環

境、醫學進步及區內有濃厚傳統家庭觀念及敬老尊賢之風氣。 

面對老化指數持續上升的趨勢，各級政府除了要加強區內

之各項老人福利設施，如養老院、老人寄養中心、老人醫院或

醫院增設老人特別門診科以外，更要提升區內人口的生產技

術，藉以提高各項產業之競爭性，裨使生產年齡人口具有更強

的經濟能力，以支持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及奉養老年人口。 

  


